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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01809.htm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贯彻落实车船税暂行条例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7]1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源自中华

会计网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国务

院令第482号，以下简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6号，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就贯彻落实条例的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关于“公共交通车船”减免税问题 条例第四条

规定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享受车船税减税、免税优

惠政策的城市、农村公共交通车船，是指依法取得运营资格

，执行物价部门规定的票价标准，按照规定时间、线路和站

点运营，供公众乘用并承担部分社会公益性服务或执行政府

指令性任务的车船。 二、关于各地车船税实施办法的适用时

间问题 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实施细则第三十二

条的规定，2007纳税年度起，车船税依照条例和细则的规定

计算缴纳。从2007年1月1日起，各类车船的纳税人应统一按

照条例、实施细则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条

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制定的本地区实施办法计算缴纳车船税

。源自中华会计网校 三、关于利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资

料做好车船税税源管理问题 2006年底，财政部部署了全国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要求以2006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

，对包括车船在内的国有资产进行摸底调查，并将清查结果



逐级汇总上报。各地地方税务机关要做好行政事业单位丰船

税税源的摸底工作，要主动与当地财政部门联系，充分利用

财政部门开展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获得的车船信息资料。

收集行政事业单位车船的基础信息，内容包括：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或税务登记号码、联系地址、车船的牌照号、

车船类别、载客汽车排气量等。各地地方税务机关要根据这

些信息。进-步摸清这些车船的其他涉税信息，如载客汽车的

核 定载客人数，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自重、船

舶的净吨位等，并将上述信息录入丰船税税源数据库。 各地

财政部门要积极配合地方税务机关的工作，根据双方协商确

定的时间和方式，及时、准确地提供行政事业单位的车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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